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30號

原      告  張雅婷  

            陳敬倫  

            陳中信  

            張珮雯  

            黃金柱  

            黃雍貴  

            李函青  

0000000000000000

            顏宏印  

            曾俊硯  

            王俞涵  

            陳壽麟  

            章穎華  

            胡耀輝  

            胡詩吟  

            賴榆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景翔律師

被      告  聯立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李數枝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民國114年9

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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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各負擔45分之1。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

輝、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請求部分各得假執行；原告張雅

婷、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請求部

分，各以新臺幣200,020元、198,650元、234,270元、235,640

元、206,870元、290,440元、198,65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各以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

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聯上捷運之星」建案（下

稱系爭建案）之各如附表一編號1-15所示之房屋（下合稱系

爭預售屋），兩造並於如附表一編號1-15丙欄所示之時間簽

訂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預售買賣契約），

總價亦各如附表一編號1-15丁欄所示。又系爭契約第12條約

定，系爭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完成主

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

照（附表一編號15所示之賴榆蓁因簽約時間較晚，兩造係約

定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如逾上揭期限未

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

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惟系爭預售屋遲至113年7月3日始取

得使用執照，遲延完工日數如附表一己欄所示，依系爭契約

第12條第2項約定，按附表一編號1-15戊欄已繳房地價款依

萬分之5單利計算，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15庚欄所示

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

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

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

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

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毋須負遲延責任。附表一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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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雖為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

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則為460日，然因下列事由：㈠COV

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

10年7月26日），依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

解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

則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

為34.5日（計算式：69日×1/2＝34.5日）；㈡因疫情非第三

級警戒期間之工期尚有110年7月27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共

643日，延長工期以1日受影響15%計算，可展延工期為96日

（計算式：643日×0.15＝96日）；㈢施工期間颱風8日，高

雄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課，致停工8日，可展延工期為8日；㈣

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

假日不得施工共573日；㈤系爭建案自108年1月1日至112年1

2月26日期間，因每日降雨量達80毫米以上致無法施工之日

數共181日，以上合計得展延工期892.5日，應予扣除。系爭

預售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該疫情遍及全國

且持續將近4年，影響層面廣泛，非被告於締約當時所能預

料，屬情事變更，若仍按契約第12條第1項原定之日為取得

使用執照期限，而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

延利息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

定減少其金額。此外，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

定，被告交付原告房屋總面積，如有大於約定面積，則應按

賣價找補，惟以找補2%為限，原告依約取得之面積及實際取

得之面積各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被告得請求原告找補如

附表三編號1-15所示之金額，爰以該找補金額與原告請求之

金額相互抵銷等語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98-99頁）：

　㈠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總價

亦各如附表一所示，原告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預售買賣契

約。

　㈡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1年3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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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

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2條第1項但書：「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

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

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第12條第2項：

「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

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3年7月3日，截至該日

止，原告各繳的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

　㈣系爭建案自107年12月3日開工至113年7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

期間，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

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

年10月5日均有颱風致高雄市政府發佈停班停課之行政命令

（但是否得扣除有爭執）。　

　㈤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購得房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

及若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計算差額價金均如附表三所示。

　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主建

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

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

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主建

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

（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

　㈦被告於交屋時，並未向原告等人主張應就房屋及其持分基地

面積有誤差，進行結算找補價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

致？

　　被告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

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

分，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

數460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另本件扣除兩造不爭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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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工期事由（取得使用執照前之颱風假108年8月24日、11

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共計3日，見本院卷二第27頁）

後，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仍分別有822日（附

表一編號1-14）、457日（附表一編號15），原告主張均因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故應審究者為被

告主張得展延工期之各事由（詳如附表二），是否於法有

據？茲論述如下：

　⒈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期34.5日、非三級警戒

期間得展延工期96日等語，並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及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

201-211頁、本院卷二第117頁）。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

雖指出因疫情衝擊國內營建業，供應鏈斷鏈、減產及實務上

持續缺工等問題，允許於109年7月31日至110年12月31日期

間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

惟此為主管建築機關工務局對於發給之建築執照及雜項執照

依建築法第53條之規定，所為之建築期限管制措施，因考量

疫情影響而通案給予建築施工者相當之行政寬限期間，並無

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

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所謂施工期限延長2

年係有利於承造人即被告之行政命令，並非強令被告2年內

不得施工，自非「因政府法令變更」致其工期受有影響之情

形。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

3006531號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

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惟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之疫情指引並

非全國一律停工、停班，僅關閉部分場所及限制特定集會、

商業行為並禁止一定人數以上之社交活動，建築工地及營造

業並非場所當然關閉或被限制之行業，被告抗辯系爭建案工

期因疫情受有影響，自應就疫情如何缺工、缺料致不能施作

之情事負有證明之責。又觀諸上開函文內容，係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針對各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依該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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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6月16日召開之研商會議，洽詢各機關、公會並逐項討

論及修正後，制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

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之通案性處理規定，供辦理

公共工程招標履約之機關與廠商依循辦理，有該函文1份附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5-211頁），是上開函文之適用對

象應為「各行政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而未涵蓋

私法契約之建案工程，自難逕予引為系爭預售買賣契約工期

應予順延之事由或作為計算依據，被告以上開函令主張兩造

間之系爭預售買賣契約所定工期得予順延，難謂可採。再

者，被告雖提出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與施工日報表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213-347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之光碟

片），然上開資料並無法得知被告所述疫情缺工缺料對其工

期之影響為何，而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之「備註」欄

位固記載缺工、染疫人數，施工日報表僅有染疫之人數統計

資料，並無各人員具體確診日期及請假期間，又被告未曾因

施工人員確診而遭行政機關強制停工，尚難認被告因疫情缺

工、缺料過多而影響其工期。

　⒉被告抗辯：預計取得使用執照之後之颱風假亦應可扣除等

語。查高雄市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

11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

日、112年10月5日為颱風天，且達停止上班上課之標準乙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兩造間預售買

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約定，被告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

得使用執照（附表一編號1-14部分）；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則

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縱使被告得主張展延

工期，亦僅以107年12月3日開工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止之期間

所發生合於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事由者，或

於展延之工期又發生前開事由者，始得展延或再度展延，故

被告主張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因颱風

影響而停止上班，合於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

書第1款因天災致被告不能施工，得予順延工期3日，應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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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依此被告得順延至111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14部

分）；112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前完工取得使用

執照。至其餘5日颱風天，均發生於原定期限與前揭展延期

限之後，當無展延工期可言。

　⒊被告抗辯：系爭建案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

及國定假日均不得施工，影響工期573天，嗣於本院審理時

更正為里長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7

頁）。惟經證人即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里長郭進和到庭證

稱：系爭建案蓋了482戶，有三面離住家非常近，里民建

議，我就向被告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以免噪音分貝過高，

但只是建議性質，我也不是行政機關，因為系爭建案圍起

來，被告是否星期日就確實沒有施工，我也不會知道，若只

是灌漿或是刷油漆也不會吵，我的立場是只要里民沒有反映

太吵，我也不會去管，之前也有其他建商在我的里興建房

屋，我也曾向該等建商建議週日不要施工，但只有本案建商

與買家有逾期訴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0-102頁），可見

里長雖確實有要求被告星期日不要施工，但僅為建議性質，

若里民未向其反映太吵，伊也不會管，況依一般工地實務，

大抵也維持週休1日或2日之施工頻率，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

本應將此部分納入考量、評估自身履約能力，自無再主張應

予展延工期之餘地。　

　⒋被告抗辯因降雨量達80毫米影響工期181天，並提出氣象署

之逐日氣象資料1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53-63頁），惟下雨

是否影響施工，本應參諸工程特性及工作內容，依工項性質

及施工時之客觀環境分別判斷，如室內工項未必受到天候因

素影響，並非得以特定時間內之降雨量一概而論，尚待被告

就受影響工項及不能施作之日數逐一證明，然被告並未提出

所述下雨日期確實影響其施工之證明，被告以降雨量達80毫

米為由主張順延工期，難認可採。

　⒌綜上各節，被告遲延完工825日（附表一編號1-14）、460日

（附表一編號15）中，不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日數僅颱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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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告僅得展延工期3日，則計算原告得依系爭預售買賣

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之遲延利息時，附表一編號1-14部

分，應以遲延完工天數822日（計算式：825日－3日＝822

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以457日（計算式：460日－3

日＝457日）計算。

　㈡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被告給

付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

　　附表一編號1-14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822天，附表一編號1

5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457天，均業如前述，原告分別已繳

納系爭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

12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原告已繳房地價

款（各詳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每日單利萬分之5計算之遲

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

　㈢被告抗辯因新冠疫情影響，故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而減

少違約金，並無理由：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上開法條

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

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

損失。查被告抗辯因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應順延工期部分並

無理由，已如前述，則被告復以疫情之情事變更為據請求減

少其違約給付，難認可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應找補被告

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被告以此金額主張抵銷，仍無理由：

　⒈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其第2

項約定：二、依第3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

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

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2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

2），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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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

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兩造均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㈥），可知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及其持分基

地面積如有誤差，雙方應於交屋時結算找補價款，則被告於

交屋時如未與原告結算雙方應找補面積之價款，應視為雙方

已經全部履行交屋及給付買賣價款與各項費用之義務，兩造

均不得事後再行爭執或請求他方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

第2款約定找補房地面積誤差之價款。

　⒉又查被告抗辯系爭預售屋之實際登記面積超過出售面積如附

表三編號1-15所示，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金額乙節，雖

據被告提出計算表1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9-387頁），惟

兩造已分別於交屋驗收清單上所載日期點交系爭房屋，兩造

於被告製作之交屋資料收執表上並未記載有面積誤差找補之

項目及其金額，雙方並均簽名或蓋章確認結清費用及交屋文

件簽收點交，有被告提出之交屋資料收執表存卷可查（見本

院卷二第65-93頁），被告亦不爭執兩造於點交系爭房屋時

並未結算房地面積誤差價款找補之情（見不爭執事項㈦），

足認系爭房地之面積已經兩造確認無誤完成點交，被告自不

得於事後再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主張結算面

積誤差找補價款之權利，亦不得據該條款約定請求原告找補

價款，則被告對原告自無得主張抵銷之債權。是被告抗辯依

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找補如附表三編

號1-15所示之金額予被告，被告主張與原告之請求抵銷云

云，仍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

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遲延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114年8月25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5

頁）翌日即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各給付原告

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華、賴榆蓁之金額各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

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其等陳明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

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各給付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

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部分，則依原告之聲

請命供擔保後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之宣告。另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
編

號

原告

(甲)

系爭建案買

賣戶別(乙)

契約成立日期

(丙)

房地總價款

(丁)

截至被告領

得使用執照

前，原告已

繳付之房地

價款（戊）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遲 延

天 數

（己）

原 告 主 張

遲 延 違 約

金 之 金 額

(×0.05%)

(庚)

本院准許之

遲延違約金

之金額（×0.

05%）(辛)

1 張雅婷 A3棟9樓 107年5月11日 728萬元 146萬元 825日 602,250元 600,060元

2 陳敬倫 A3棟11樓 109年1月3日 719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3 陳中信 A2棟8樓 108年4月13日 850萬元 171萬元 825日 705,375元 702,810元

4 張珮雯 B2棟8樓 107年4月28日 855萬元 172萬元 825日 709,500元 706,920元

5 黃金柱 B5棟10樓 108年3月10日 757萬元 151萬元 825日 622,875元 620,610元

6 黃雍貴 B2棟10樓 108年2月17日 1060萬元 212萬元 825日 874,500元 871,320元

7 李函青 H5棟10樓 107年7月7日 588萬元 118萬元 825日 486,750元 484,980元

8 顏宏印 G6棟9樓 107年7月29日 413萬元 84萬元 825日 436,500元 345,240元

9 曾俊硯 B3棟6樓 107年12月9日 718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10 王俞涵 E1棟4樓 108年4月27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1 陳壽麟 H6棟10樓 108年3月23日 460萬元 92萬元 825日 379,500元 378,120元

12 胡耀輝 G6棟10樓 107年4月29日 452萬元 91萬元 825日 375,375元 374,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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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抗辯得展延工期事由

附表三找補

13 胡詩吟 D5棟10樓 107年5月2日 442萬元 90萬元 825日 371,250元 369,900元

14 章穎華 B6棟3樓 109年3月16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5 賴榆蓁 A1棟3樓 109年7月9日 878萬元 170萬元 460日 391,000元 388,450元

編

號

事由 展延天數

1 三級警戒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共69日

以0.5計算

34.5

2 非三級警戒期間110年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

共643日以0.15計算

96

3 颱風8日(108.8.24、110.8.1、110.8.7、112.

7.27、112.7.28、112.9.3、112.9.4、112.10.

5)

8

4 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

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嗣更正為里長要

求被告於星期日不得施工（本院卷二第97頁）

573

5 108.4.16、108.4.19、108.5.1、108.5.6、10

8.5.20、108.5.27…等日（詳如被證3，審訴卷

第213-347頁所載），該日降雨量達80毫米致無

法施工

181

合計 892.5

編

號

原告 依 系 爭 契

約 購 得 房

屋面積

實際取得

之面積

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

以總面積2%計算差額價

金為（新臺幣）

1 張雅婷 39.95坪 40.68坪 80,557元

2 陳敬倫 39.95坪 40.68坪 79,3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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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中信 47.95坪 48.54坪 71,539元

4 張珮雯 47.85坪 48.77坪 100,154元

5 黃金柱 39.95坪 40.68坪 80,322元

6 黃雍貴 47.85坪 48.77坪 100,896元

7 李函青 31.53坪 32.19坪 72,567元

8 顏宏印 22.36坪 23.1坪 71,873元

9 曾俊硯 40.37坪 41.11坪 79,559元

10 王俞涵 20.87坪 21.03坪 23,374元

11 陳壽麟 23.69坪 23.85坪 23,521元

12 胡耀輝 20.87坪 21.03坪 72,638元

13 胡詩吟 22.36坪 23.1坪 52,953元

14 章穎華 21.58坪 22坪 23,374元

15 賴榆蓁 47.85坪 48.77坪 98,7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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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30號
原      告  張雅婷  
            陳敬倫  
            陳中信  
            張珮雯  
            黃金柱  
            黃雍貴  
            李函青  


            顏宏印  
            曾俊硯  
            王俞涵  
            陳壽麟  
            章穎華  
            胡耀輝  
            胡詩吟  
            賴榆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景翔律師
被      告  聯立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李數枝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民國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各負擔45分之1。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請求部分各得假執行；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請求部分，各以新臺幣200,020元、198,650元、234,270元、235,640元、206,870元、290,440元、198,65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聯上捷運之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各如附表一編號1-15所示之房屋（下合稱系爭預售屋），兩造並於如附表一編號1-15丙欄所示之時間簽訂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總價亦各如附表一編號1-15丁欄所示。又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系爭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附表一編號15所示之賴榆蓁因簽約時間較晚，兩造係約定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如逾上揭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惟系爭預售屋遲至113年7月3日始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完工日數如附表一己欄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按附表一編號1-15戊欄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15庚欄所示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毋須負遲延責任。附表一編號1-14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雖為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則為460日，然因下列事由：㈠COV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依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計算式：69日×1/2＝34.5日）；㈡因疫情非第三級警戒期間之工期尚有110年7月27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共643日，延長工期以1日受影響15%計算，可展延工期為96日（計算式：643日×0.15＝96日）；㈢施工期間颱風8日，高雄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課，致停工8日，可展延工期為8日；㈣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共573日；㈤系爭建案自108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26日期間，因每日降雨量達80毫米以上致無法施工之日數共181日，以上合計得展延工期892.5日，應予扣除。系爭預售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該疫情遍及全國且持續將近4年，影響層面廣泛，非被告於締約當時所能預料，屬情事變更，若仍按契約第12條第1項原定之日為取得使用執照期限，而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減少其金額。此外，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交付原告房屋總面積，如有大於約定面積，則應按賣價找補，惟以找補2%為限，原告依約取得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各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被告得請求原告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之金額，爰以該找補金額與原告請求之金額相互抵銷等語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98-99頁）：
　㈠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總價亦各如附表一所示，原告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預售買賣契約。
　㈡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1年3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2條第1項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第12條第2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3年7月3日，截至該日止，原告各繳的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
　㈣系爭建案自107年12月3日開工至113年7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期間，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年10月5日均有颱風致高雄市政府發佈停班停課之行政命令（但是否得扣除有爭執）。　
　㈤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購得房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及若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計算差額價金均如附表三所示。
　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
　㈦被告於交屋時，並未向原告等人主張應就房屋及其持分基地面積有誤差，進行結算找補價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
　　被告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460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另本件扣除兩造不爭執之展延工期事由（取得使用執照前之颱風假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共計3日，見本院卷二第27頁）後，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仍分別有822日（附表一編號1-14）、457日（附表一編號15），原告主張均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故應審究者為被告主張得展延工期之各事由（詳如附表二），是否於法有據？茲論述如下：
　⒈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期34.5日、非三級警戒期間得展延工期96日等語，並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及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1-211頁、本院卷二第117頁）。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衝擊國內營建業，供應鏈斷鏈、減產及實務上持續缺工等問題，允許於109年7月31日至110年12月31日期間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惟此為主管建築機關工務局對於發給之建築執照及雜項執照依建築法第53條之規定，所為之建築期限管制措施，因考量疫情影響而通案給予建築施工者相當之行政寬限期間，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所謂施工期限延長2年係有利於承造人即被告之行政命令，並非強令被告2年內不得施工，自非「因政府法令變更」致其工期受有影響之情形。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惟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之疫情指引並非全國一律停工、停班，僅關閉部分場所及限制特定集會、商業行為並禁止一定人數以上之社交活動，建築工地及營造業並非場所當然關閉或被限制之行業，被告抗辯系爭建案工期因疫情受有影響，自應就疫情如何缺工、缺料致不能施作之情事負有證明之責。又觀諸上開函文內容，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各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依該會於110年6月16日召開之研商會議，洽詢各機關、公會並逐項討論及修正後，制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之通案性處理規定，供辦理公共工程招標履約之機關與廠商依循辦理，有該函文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5-211頁），是上開函文之適用對象應為「各行政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而未涵蓋私法契約之建案工程，自難逕予引為系爭預售買賣契約工期應予順延之事由或作為計算依據，被告以上開函令主張兩造間之系爭預售買賣契約所定工期得予順延，難謂可採。再者，被告雖提出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與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3-347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之光碟片），然上開資料並無法得知被告所述疫情缺工缺料對其工期之影響為何，而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之「備註」欄位固記載缺工、染疫人數，施工日報表僅有染疫之人數統計資料，並無各人員具體確診日期及請假期間，又被告未曾因施工人員確診而遭行政機關強制停工，尚難認被告因疫情缺工、缺料過多而影響其工期。
　⒉被告抗辯：預計取得使用執照之後之颱風假亦應可扣除等語。查高雄市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年10月5日為颱風天，且達停止上班上課之標準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約定，被告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附表一編號1-14部分）；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則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縱使被告得主張展延工期，亦僅以107年12月3日開工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止之期間所發生合於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事由者，或於展延之工期又發生前開事由者，始得展延或再度展延，故被告主張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因颱風影響而停止上班，合於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第1款因天災致被告不能施工，得予順延工期3日，應屬可採，依此被告得順延至111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14部分）；112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前完工取得使用執照。至其餘5日颱風天，均發生於原定期限與前揭展延期限之後，當無展延工期可言。
　⒊被告抗辯：系爭建案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均不得施工，影響工期573天，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為里長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7頁）。惟經證人即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里長郭進和到庭證稱：系爭建案蓋了482戶，有三面離住家非常近，里民建議，我就向被告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以免噪音分貝過高，但只是建議性質，我也不是行政機關，因為系爭建案圍起來，被告是否星期日就確實沒有施工，我也不會知道，若只是灌漿或是刷油漆也不會吵，我的立場是只要里民沒有反映太吵，我也不會去管，之前也有其他建商在我的里興建房屋，我也曾向該等建商建議週日不要施工，但只有本案建商與買家有逾期訴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0-102頁），可見里長雖確實有要求被告星期日不要施工，但僅為建議性質，若里民未向其反映太吵，伊也不會管，況依一般工地實務，大抵也維持週休1日或2日之施工頻率，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本應將此部分納入考量、評估自身履約能力，自無再主張應予展延工期之餘地。　
　⒋被告抗辯因降雨量達80毫米影響工期181天，並提出氣象署之逐日氣象資料1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53-63頁），惟下雨是否影響施工，本應參諸工程特性及工作內容，依工項性質及施工時之客觀環境分別判斷，如室內工項未必受到天候因素影響，並非得以特定時間內之降雨量一概而論，尚待被告就受影響工項及不能施作之日數逐一證明，然被告並未提出所述下雨日期確實影響其施工之證明，被告以降雨量達80毫米為由主張順延工期，難認可採。
　⒌綜上各節，被告遲延完工825日（附表一編號1-14）、460日（附表一編號15）中，不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日數僅颱風3日，被告僅得展延工期3日，則計算原告得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之遲延利息時，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以遲延完工天數822日（計算式：825日－3日＝822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以457日（計算式：460日－3日＝457日）計算。
　㈡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
　　附表一編號1-14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822天，附表一編號15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457天，均業如前述，原告分別已繳納系爭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原告已繳房地價款（各詳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每日單利萬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因新冠疫情影響，故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而減少違約金，並無理由：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上開法條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查被告抗辯因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應順延工期部分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則被告復以疫情之情事變更為據請求減少其違約給付，難認可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應找補被告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被告以此金額主張抵銷，仍無理由：
　⒈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其第2項約定：二、依第3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2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2），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兩造均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可知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及其持分基地面積如有誤差，雙方應於交屋時結算找補價款，則被告於交屋時如未與原告結算雙方應找補面積之價款，應視為雙方已經全部履行交屋及給付買賣價款與各項費用之義務，兩造均不得事後再行爭執或請求他方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找補房地面積誤差之價款。
　⒉又查被告抗辯系爭預售屋之實際登記面積超過出售面積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金額乙節，雖據被告提出計算表1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9-387頁），惟兩造已分別於交屋驗收清單上所載日期點交系爭房屋，兩造於被告製作之交屋資料收執表上並未記載有面積誤差找補之項目及其金額，雙方並均簽名或蓋章確認結清費用及交屋文件簽收點交，有被告提出之交屋資料收執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65-93頁），被告亦不爭執兩造於點交系爭房屋時並未結算房地面積誤差價款找補之情（見不爭執事項㈦），足認系爭房地之面積已經兩造確認無誤完成點交，被告自不得於事後再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主張結算面積誤差找補價款之權利，亦不得據該條款約定請求原告找補價款，則被告對原告自無得主張抵銷之債權。是被告抗辯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之金額予被告，被告主張與原告之請求抵銷云云，仍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遲延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14年8月25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5頁）翌日即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各給付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之金額各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其等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各給付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部分，則依原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另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甲)

		系爭建案買賣戶別(乙)

		契約成立日期
(丙)

		房地總價款
(丁)

		截至被告領得使用執照前，原告已繳付之房地價款（戊）

		原告主張被告遲延天數（己）

		原告主張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庚)

		本院准許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辛)



		1

		張雅婷

		A3棟9樓

		107年5月11日

		728萬元

		146萬元

		825日

		602,250元

		600,060元



		2

		陳敬倫

		A3棟11樓

		109年1月3日

		719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3

		陳中信

		A2棟8樓

		108年4月13日

		850萬元

		171萬元

		825日

		705,375元

		702,810元



		4

		張珮雯

		B2棟8樓

		107年4月28日

		855萬元

		172萬元

		825日

		709,500元

		706,920元



		5

		黃金柱

		B5棟10樓

		108年3月10日

		757萬元

		151萬元

		825日

		622,875元

		620,610元



		6

		黃雍貴

		B2棟10樓

		108年2月17日

		1060萬元

		212萬元

		825日

		874,500元

		871,320元



		7

		李函青

		H5棟10樓

		107年7月7日

		588萬元

		118萬元

		825日

		486,750元

		484,980元



		8

		顏宏印

		G6棟9樓

		107年7月29日

		413萬元

		84萬元

		825日

		436,500元

		345,240元



		9

		曾俊硯

		B3棟6樓

		107年12月9日

		718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10

		王俞涵

		E1棟4樓

		108年4月27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1

		陳壽麟

		H6棟10樓

		108年3月23日

		460萬元

		92萬元

		825日

		379,500元

		378,120元



		12

		胡耀輝

		G6棟10樓

		107年4月29日

		452萬元

		91萬元

		825日

		375,375元

		374,010元



		13

		胡詩吟

		D5棟10樓

		107年5月2日

		442萬元

		90萬元

		825日

		371,250元

		369,900元



		14

		章穎華

		B6棟3樓

		109年3月16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5

		賴榆蓁

		A1棟3樓

		109年7月9日

		878萬元

		170萬元

		460日

		391,000元

		388,450元









附表二被告抗辯得展延工期事由
		編號

		事由

		展延天數



		1

		三級警戒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共69日以0.5計算

		34.5



		2

		非三級警戒期間110年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共643日以0.15計算

		96



		3

		颱風8日(108.8.24、110.8.1、110.8.7、112.7.27、112.7.28、112.9.3、112.9.4、112.10.5)

		8



		4

		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嗣更正為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日不得施工（本院卷二第97頁）

		573



		5

		108.4.16、108.4.19、108.5.1、108.5.6、108.5.20、108.5.27…等日（詳如被證3，審訴卷第213-347頁所載），該日降雨量達80毫米致無法施工

		181



		合計

		


		892.5









附表三找補
		編號

		原告

		依系爭契約購得房屋面積

		實際取得之面積

		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以總面積2%計算差額價金為（新臺幣）



		1

		張雅婷

		39.95坪

		40.68坪

		80,557元



		2

		陳敬倫

		39.95坪

		40.68坪

		79,386元



		3

		陳中信

		47.95坪

		48.54坪

		71,539元



		4

		張珮雯

		47.85坪

		48.77坪

		100,154元



		5

		黃金柱

		39.95坪

		40.68坪

		80,322元



		6

		黃雍貴

		47.85坪

		48.77坪

		100,896元



		7

		李函青

		31.53坪

		32.19坪

		72,567元



		8

		顏宏印

		22.36坪

		23.1坪

		71,873元



		9

		曾俊硯

		40.37坪

		41.11坪

		79,559元



		10

		王俞涵

		20.87坪

		21.03坪

		23,374元



		11

		陳壽麟

		23.69坪

		23.85坪

		23,521元



		12

		胡耀輝

		20.87坪

		21.03坪

		72,638元



		13

		胡詩吟

		22.36坪

		23.1坪

		52,953元



		14

		章穎華

		21.58坪

		22坪

		23,374元



		15

		賴榆蓁

		47.85坪

		48.77坪

		98,73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30號

原      告  張雅婷  

            陳敬倫  

            陳中信  

            張珮雯  

            黃金柱  

            黃雍貴  

            李函青  



            顏宏印  

            曾俊硯  

            王俞涵  

            陳壽麟  

            章穎華  

            胡耀輝  

            胡詩吟  

            賴榆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景翔律師

被      告  聯立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李數枝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民國114年9

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各負擔45分之1。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

、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請求部分各得假執行；原告張雅婷、

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請求部分，

各以新臺幣200,020元、198,650元、234,270元、235,640元、20

6,870元、290,440元、198,65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各以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聯上捷運之星」建案（下

    稱系爭建案）之各如附表一編號1-15所示之房屋（下合稱系

    爭預售屋），兩造並於如附表一編號1-15丙欄所示之時間簽

    訂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預售買賣契約），

    總價亦各如附表一編號1-15丁欄所示。又系爭契約第12條約

    定，系爭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完成主

    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

    照（附表一編號15所示之賴榆蓁因簽約時間較晚，兩造係約

    定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如逾上揭期限未

    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

    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惟系爭預售屋遲至113年7月3日始取

    得使用執照，遲延完工日數如附表一己欄所示，依系爭契約

    第12條第2項約定，按附表一編號1-15戊欄已繳房地價款依

    萬分之5單利計算，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15庚欄所示

    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

    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

    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

    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

    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毋須負遲延責任。附表一編號1-

    14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雖為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

    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則為460日，然因下列事由：㈠COVI

    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

    0年7月26日），依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

    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

    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

    4.5日（計算式：69日×1/2＝34.5日）；㈡因疫情非第三級警

    戒期間之工期尚有110年7月27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共643

    日，延長工期以1日受影響15%計算，可展延工期為96日（計

    算式：643日×0.15＝96日）；㈢施工期間颱風8日，高雄市政

    府宣布停班停課，致停工8日，可展延工期為8日；㈣系爭建

    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

    得施工共573日；㈤系爭建案自108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26日

    期間，因每日降雨量達80毫米以上致無法施工之日數共181

    日，以上合計得展延工期892.5日，應予扣除。系爭預售買

    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該疫情遍及全國且持續

    將近4年，影響層面廣泛，非被告於締約當時所能預料，屬

    情事變更，若仍按契約第12條第1項原定之日為取得使用執

    照期限，而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

    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減少

    其金額。此外，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

    交付原告房屋總面積，如有大於約定面積，則應按賣價找補

    ，惟以找補2%為限，原告依約取得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

    各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被告得請求原告找補如附表三編

    號1-15所示之金額，爰以該找補金額與原告請求之金額相互

    抵銷等語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98-99頁）：

　㈠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總價

    亦各如附表一所示，原告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預售買賣契

    約。

　㈡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1年3月31

    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

    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2條第1項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

    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

    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第12條第2項：「賣方

    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

    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3年7月3日，截至該日止

    ，原告各繳的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

　㈣系爭建案自107年12月3日開工至113年7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期

    間，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月

    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年1

    0月5日均有颱風致高雄市政府發佈停班停課之行政命令（但

    是否得扣除有爭執）。　

　㈤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購得房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

    及若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計算差額價金均如附表三所示。

　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主建

    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

    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

    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主建

    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

    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

　㈦被告於交屋時，並未向原告等人主張應就房屋及其持分基地

    面積有誤差，進行結算找補價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

    致？

　　被告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

    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

    分，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

    數460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另本件扣除兩造不爭執之

    展延工期事由（取得使用執照前之颱風假108年8月24日、11

    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共計3日，見本院卷二第27頁）

    後，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仍分別有822日（附

    表一編號1-14）、457日（附表一編號15），原告主張均因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故應審究者為被

    告主張得展延工期之各事由（詳如附表二），是否於法有據

    ？茲論述如下：

　⒈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期34.5日、非三級警戒

    期間得展延工期96日等語，並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及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

    201-211頁、本院卷二第117頁）。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

    雖指出因疫情衝擊國內營建業，供應鏈斷鏈、減產及實務上

    持續缺工等問題，允許於109年7月31日至110年12月31日期

    間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

    惟此為主管建築機關工務局對於發給之建築執照及雜項執照

    依建築法第53條之規定，所為之建築期限管制措施，因考量

    疫情影響而通案給予建築施工者相當之行政寬限期間，並無

    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

    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所謂施工期限延長2

    年係有利於承造人即被告之行政命令，並非強令被告2年內

    不得施工，自非「因政府法令變更」致其工期受有影響之情

    形。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

    3006531號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

    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惟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之疫情指引並

    非全國一律停工、停班，僅關閉部分場所及限制特定集會、

    商業行為並禁止一定人數以上之社交活動，建築工地及營造

    業並非場所當然關閉或被限制之行業，被告抗辯系爭建案工

    期因疫情受有影響，自應就疫情如何缺工、缺料致不能施作

    之情事負有證明之責。又觀諸上開函文內容，係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針對各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依該會於

    110年6月16日召開之研商會議，洽詢各機關、公會並逐項討

    論及修正後，制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

    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之通案性處理規定，供辦理

    公共工程招標履約之機關與廠商依循辦理，有該函文1份附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5-211頁），是上開函文之適用對

    象應為「各行政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而未涵蓋

    私法契約之建案工程，自難逕予引為系爭預售買賣契約工期

    應予順延之事由或作為計算依據，被告以上開函令主張兩造

    間之系爭預售買賣契約所定工期得予順延，難謂可採。再者

    ，被告雖提出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與施工日報表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213-347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之光碟片），

    然上開資料並無法得知被告所述疫情缺工缺料對其工期之影

    響為何，而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之「備註」欄位固記

    載缺工、染疫人數，施工日報表僅有染疫之人數統計資料，

    並無各人員具體確診日期及請假期間，又被告未曾因施工人

    員確診而遭行政機關強制停工，尚難認被告因疫情缺工、缺

    料過多而影響其工期。

　⒉被告抗辯：預計取得使用執照之後之颱風假亦應可扣除等語

    。查高雄市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

    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

    112年10月5日為颱風天，且達停止上班上課之標準乙節，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

    第12條第1項本文約定，被告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

    執照（附表一編號1-14部分）；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則應於11

    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縱使被告得主張展延工期，

    亦僅以107年12月3日開工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止之期間所發生

    合於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事由者，或於展延

    之工期又發生前開事由者，始得展延或再度展延，故被告主

    張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因颱風影響而

    停止上班，合於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第1款

    因天災致被告不能施工，得予順延工期3日，應屬可採，依

    此被告得順延至111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14部分）；112

    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前完工取得使用執照。至其

    餘5日颱風天，均發生於原定期限與前揭展延期限之後，當

    無展延工期可言。

　⒊被告抗辯：系爭建案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

    及國定假日均不得施工，影響工期573天，嗣於本院審理時

    更正為里長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7頁）

    。惟經證人即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里長郭進和到庭證稱：系

    爭建案蓋了482戶，有三面離住家非常近，里民建議，我就

    向被告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以免噪音分貝過高，但只是建

    議性質，我也不是行政機關，因為系爭建案圍起來，被告是

    否星期日就確實沒有施工，我也不會知道，若只是灌漿或是

    刷油漆也不會吵，我的立場是只要里民沒有反映太吵，我也

    不會去管，之前也有其他建商在我的里興建房屋，我也曾向

    該等建商建議週日不要施工，但只有本案建商與買家有逾期

    訴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0-102頁），可見里長雖確實有

    要求被告星期日不要施工，但僅為建議性質，若里民未向其

    反映太吵，伊也不會管，況依一般工地實務，大抵也維持週

    休1日或2日之施工頻率，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本應將此部分

    納入考量、評估自身履約能力，自無再主張應予展延工期之

    餘地。　

　⒋被告抗辯因降雨量達80毫米影響工期181天，並提出氣象署之

    逐日氣象資料1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53-63頁），惟下雨是

    否影響施工，本應參諸工程特性及工作內容，依工項性質及

    施工時之客觀環境分別判斷，如室內工項未必受到天候因素

    影響，並非得以特定時間內之降雨量一概而論，尚待被告就

    受影響工項及不能施作之日數逐一證明，然被告並未提出所

    述下雨日期確實影響其施工之證明，被告以降雨量達80毫米

    為由主張順延工期，難認可採。

　⒌綜上各節，被告遲延完工825日（附表一編號1-14）、460日

    （附表一編號15）中，不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日數僅颱風3

    日，被告僅得展延工期3日，則計算原告得依系爭預售買賣

    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之遲延利息時，附表一編號1-14部分

    ，應以遲延完工天數822日（計算式：825日－3日＝822日）、

    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以457日（計算式：460日－3日＝457日

    ）計算。

　㈡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

    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

　　附表一編號1-14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822天，附表一編號1

    5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457天，均業如前述，原告分別已繳

    納系爭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

    12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原告已繳房地價

    款（各詳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每日單利萬分之5計算之遲

    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

　㈢被告抗辯因新冠疫情影響，故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而減

    少違約金，並無理由：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上開法條

    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

    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

    損失。查被告抗辯因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應順延工期部分並

    無理由，已如前述，則被告復以疫情之情事變更為據請求減

    少其違約給付，難認可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應找補被告

    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被告以此金額主張抵銷，仍無理由：

　⒈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其第2

    項約定：二、依第3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

    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

    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2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2）

    ，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

    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

    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兩造均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㈥），可知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及其持分基地面積

    如有誤差，雙方應於交屋時結算找補價款，則被告於交屋時

    如未與原告結算雙方應找補面積之價款，應視為雙方已經全

    部履行交屋及給付買賣價款與各項費用之義務，兩造均不得

    事後再行爭執或請求他方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

    定找補房地面積誤差之價款。

　⒉又查被告抗辯系爭預售屋之實際登記面積超過出售面積如附

    表三編號1-15所示，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金額乙節，雖

    據被告提出計算表1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9-387頁），惟

    兩造已分別於交屋驗收清單上所載日期點交系爭房屋，兩造

    於被告製作之交屋資料收執表上並未記載有面積誤差找補之

    項目及其金額，雙方並均簽名或蓋章確認結清費用及交屋文

    件簽收點交，有被告提出之交屋資料收執表存卷可查（見本

    院卷二第65-93頁），被告亦不爭執兩造於點交系爭房屋時

    並未結算房地面積誤差價款找補之情（見不爭執事項㈦），

    足認系爭房地之面積已經兩造確認無誤完成點交，被告自不

    得於事後再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主張結算面

    積誤差找補價款之權利，亦不得據該條款約定請求原告找補

    價款，則被告對原告自無得主張抵銷之債權。是被告抗辯依

    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找補如附表三編

    號1-15所示之金額予被告，被告主張與原告之請求抵銷云云

    ，仍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

    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遲延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114年8月25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5頁

    ）翌日即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各給付原告李函

    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華、

    賴榆蓁之金額各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

    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其等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判決

    主文第1項命被告各給付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信、張

    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部分，則依原告之聲請命供

    擔保後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

    宣告。另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

    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甲) 系爭建案買賣戶別(乙) 契約成立日期 (丙) 房地總價款 (丁) 截至被告領得使用執照前，原告已繳付之房地價款（戊） 原告主張被告遲延天數（己） 原告主張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庚) 本院准許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辛) 1 張雅婷 A3棟9樓 107年5月11日 728萬元 146萬元 825日 602,250元 600,060元 2 陳敬倫 A3棟11樓 109年1月3日 719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3 陳中信 A2棟8樓 108年4月13日 850萬元 171萬元 825日 705,375元 702,810元 4 張珮雯 B2棟8樓 107年4月28日 855萬元 172萬元 825日 709,500元 706,920元 5 黃金柱 B5棟10樓 108年3月10日 757萬元 151萬元 825日 622,875元 620,610元 6 黃雍貴 B2棟10樓 108年2月17日 1060萬元 212萬元 825日 874,500元 871,320元 7 李函青 H5棟10樓 107年7月7日 588萬元 118萬元 825日 486,750元 484,980元 8 顏宏印 G6棟9樓 107年7月29日 413萬元 84萬元 825日 436,500元 345,240元 9 曾俊硯 B3棟6樓 107年12月9日 718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10 王俞涵 E1棟4樓 108年4月27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1 陳壽麟 H6棟10樓 108年3月23日 460萬元 92萬元 825日 379,500元 378,120元 12 胡耀輝 G6棟10樓 107年4月29日 452萬元 91萬元 825日 375,375元 374,010元 13 胡詩吟 D5棟10樓 107年5月2日 442萬元 90萬元 825日 371,250元 369,900元 14 章穎華 B6棟3樓 109年3月16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5 賴榆蓁 A1棟3樓 109年7月9日 878萬元 170萬元 460日 391,000元 388,450元 



附表二被告抗辯得展延工期事由

編號 事由 展延天數 1 三級警戒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共69日以0.5計算 34.5 2 非三級警戒期間110年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共643日以0.15計算 96 3 颱風8日(108.8.24、110.8.1、110.8.7、112.7.27、112.7.28、112.9.3、112.9.4、112.10.5) 8 4 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嗣更正為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日不得施工（本院卷二第97頁） 573 5 108.4.16、108.4.19、108.5.1、108.5.6、108.5.20、108.5.27…等日（詳如被證3，審訴卷第213-347頁所載），該日降雨量達80毫米致無法施工 181 合計  892.5 



附表三找補

編號 原告 依系爭契約購得房屋面積 實際取得之面積 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以總面積2%計算差額價金為（新臺幣） 1 張雅婷 39.95坪 40.68坪 80,557元 2 陳敬倫 39.95坪 40.68坪 79,386元 3 陳中信 47.95坪 48.54坪 71,539元 4 張珮雯 47.85坪 48.77坪 100,154元 5 黃金柱 39.95坪 40.68坪 80,322元 6 黃雍貴 47.85坪 48.77坪 100,896元 7 李函青 31.53坪 32.19坪 72,567元 8 顏宏印 22.36坪 23.1坪 71,873元 9 曾俊硯 40.37坪 41.11坪 79,559元 10 王俞涵 20.87坪 21.03坪 23,374元 11 陳壽麟 23.69坪 23.85坪 23,521元 12 胡耀輝 20.87坪 21.03坪 72,638元 13 胡詩吟 22.36坪 23.1坪 52,953元 14 章穎華 21.58坪 22坪 23,374元 15 賴榆蓁 47.85坪 48.77坪 98,7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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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俞涵  
            陳壽麟  
            章穎華  
            胡耀輝  
            胡詩吟  
            賴榆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景翔律師
被      告  聯立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李數枝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民國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各負擔45分之1。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請求部分各得假執行；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請求部分，各以新臺幣200,020元、198,650元、234,270元、235,640元、206,870元、290,440元、198,65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聯上捷運之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各如附表一編號1-15所示之房屋（下合稱系爭預售屋），兩造並於如附表一編號1-15丙欄所示之時間簽訂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總價亦各如附表一編號1-15丁欄所示。又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系爭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附表一編號15所示之賴榆蓁因簽約時間較晚，兩造係約定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如逾上揭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惟系爭預售屋遲至113年7月3日始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完工日數如附表一己欄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按附表一編號1-15戊欄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15庚欄所示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毋須負遲延責任。附表一編號1-14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雖為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則為460日，然因下列事由：㈠COV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依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計算式：69日×1/2＝34.5日）；㈡因疫情非第三級警戒期間之工期尚有110年7月27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共643日，延長工期以1日受影響15%計算，可展延工期為96日（計算式：643日×0.15＝96日）；㈢施工期間颱風8日，高雄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課，致停工8日，可展延工期為8日；㈣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共573日；㈤系爭建案自108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26日期間，因每日降雨量達80毫米以上致無法施工之日數共181日，以上合計得展延工期892.5日，應予扣除。系爭預售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該疫情遍及全國且持續將近4年，影響層面廣泛，非被告於締約當時所能預料，屬情事變更，若仍按契約第12條第1項原定之日為取得使用執照期限，而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減少其金額。此外，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交付原告房屋總面積，如有大於約定面積，則應按賣價找補，惟以找補2%為限，原告依約取得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各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被告得請求原告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之金額，爰以該找補金額與原告請求之金額相互抵銷等語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98-99頁）：
　㈠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總價亦各如附表一所示，原告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預售買賣契約。
　㈡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1年3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2條第1項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第12條第2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3年7月3日，截至該日止，原告各繳的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
　㈣系爭建案自107年12月3日開工至113年7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期間，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年10月5日均有颱風致高雄市政府發佈停班停課之行政命令（但是否得扣除有爭執）。　
　㈤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購得房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及若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計算差額價金均如附表三所示。
　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
　㈦被告於交屋時，並未向原告等人主張應就房屋及其持分基地面積有誤差，進行結算找補價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
　　被告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460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另本件扣除兩造不爭執之展延工期事由（取得使用執照前之颱風假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共計3日，見本院卷二第27頁）後，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仍分別有822日（附表一編號1-14）、457日（附表一編號15），原告主張均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故應審究者為被告主張得展延工期之各事由（詳如附表二），是否於法有據？茲論述如下：
　⒈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期34.5日、非三級警戒期間得展延工期96日等語，並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及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1-211頁、本院卷二第117頁）。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衝擊國內營建業，供應鏈斷鏈、減產及實務上持續缺工等問題，允許於109年7月31日至110年12月31日期間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惟此為主管建築機關工務局對於發給之建築執照及雜項執照依建築法第53條之規定，所為之建築期限管制措施，因考量疫情影響而通案給予建築施工者相當之行政寬限期間，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所謂施工期限延長2年係有利於承造人即被告之行政命令，並非強令被告2年內不得施工，自非「因政府法令變更」致其工期受有影響之情形。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惟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之疫情指引並非全國一律停工、停班，僅關閉部分場所及限制特定集會、商業行為並禁止一定人數以上之社交活動，建築工地及營造業並非場所當然關閉或被限制之行業，被告抗辯系爭建案工期因疫情受有影響，自應就疫情如何缺工、缺料致不能施作之情事負有證明之責。又觀諸上開函文內容，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各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依該會於110年6月16日召開之研商會議，洽詢各機關、公會並逐項討論及修正後，制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之通案性處理規定，供辦理公共工程招標履約之機關與廠商依循辦理，有該函文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5-211頁），是上開函文之適用對象應為「各行政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而未涵蓋私法契約之建案工程，自難逕予引為系爭預售買賣契約工期應予順延之事由或作為計算依據，被告以上開函令主張兩造間之系爭預售買賣契約所定工期得予順延，難謂可採。再者，被告雖提出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與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3-347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之光碟片），然上開資料並無法得知被告所述疫情缺工缺料對其工期之影響為何，而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之「備註」欄位固記載缺工、染疫人數，施工日報表僅有染疫之人數統計資料，並無各人員具體確診日期及請假期間，又被告未曾因施工人員確診而遭行政機關強制停工，尚難認被告因疫情缺工、缺料過多而影響其工期。
　⒉被告抗辯：預計取得使用執照之後之颱風假亦應可扣除等語。查高雄市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年10月5日為颱風天，且達停止上班上課之標準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約定，被告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附表一編號1-14部分）；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則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縱使被告得主張展延工期，亦僅以107年12月3日開工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止之期間所發生合於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事由者，或於展延之工期又發生前開事由者，始得展延或再度展延，故被告主張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因颱風影響而停止上班，合於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第1款因天災致被告不能施工，得予順延工期3日，應屬可採，依此被告得順延至111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14部分）；112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前完工取得使用執照。至其餘5日颱風天，均發生於原定期限與前揭展延期限之後，當無展延工期可言。
　⒊被告抗辯：系爭建案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均不得施工，影響工期573天，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為里長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7頁）。惟經證人即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里長郭進和到庭證稱：系爭建案蓋了482戶，有三面離住家非常近，里民建議，我就向被告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以免噪音分貝過高，但只是建議性質，我也不是行政機關，因為系爭建案圍起來，被告是否星期日就確實沒有施工，我也不會知道，若只是灌漿或是刷油漆也不會吵，我的立場是只要里民沒有反映太吵，我也不會去管，之前也有其他建商在我的里興建房屋，我也曾向該等建商建議週日不要施工，但只有本案建商與買家有逾期訴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0-102頁），可見里長雖確實有要求被告星期日不要施工，但僅為建議性質，若里民未向其反映太吵，伊也不會管，況依一般工地實務，大抵也維持週休1日或2日之施工頻率，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本應將此部分納入考量、評估自身履約能力，自無再主張應予展延工期之餘地。　
　⒋被告抗辯因降雨量達80毫米影響工期181天，並提出氣象署之逐日氣象資料1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53-63頁），惟下雨是否影響施工，本應參諸工程特性及工作內容，依工項性質及施工時之客觀環境分別判斷，如室內工項未必受到天候因素影響，並非得以特定時間內之降雨量一概而論，尚待被告就受影響工項及不能施作之日數逐一證明，然被告並未提出所述下雨日期確實影響其施工之證明，被告以降雨量達80毫米為由主張順延工期，難認可採。
　⒌綜上各節，被告遲延完工825日（附表一編號1-14）、460日（附表一編號15）中，不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日數僅颱風3日，被告僅得展延工期3日，則計算原告得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之遲延利息時，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以遲延完工天數822日（計算式：825日－3日＝822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以457日（計算式：460日－3日＝457日）計算。
　㈡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
　　附表一編號1-14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822天，附表一編號15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457天，均業如前述，原告分別已繳納系爭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原告已繳房地價款（各詳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每日單利萬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因新冠疫情影響，故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而減少違約金，並無理由：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上開法條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查被告抗辯因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應順延工期部分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則被告復以疫情之情事變更為據請求減少其違約給付，難認可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應找補被告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被告以此金額主張抵銷，仍無理由：
　⒈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其第2項約定：二、依第3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2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2），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兩造均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可知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及其持分基地面積如有誤差，雙方應於交屋時結算找補價款，則被告於交屋時如未與原告結算雙方應找補面積之價款，應視為雙方已經全部履行交屋及給付買賣價款與各項費用之義務，兩造均不得事後再行爭執或請求他方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找補房地面積誤差之價款。
　⒉又查被告抗辯系爭預售屋之實際登記面積超過出售面積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金額乙節，雖據被告提出計算表1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9-387頁），惟兩造已分別於交屋驗收清單上所載日期點交系爭房屋，兩造於被告製作之交屋資料收執表上並未記載有面積誤差找補之項目及其金額，雙方並均簽名或蓋章確認結清費用及交屋文件簽收點交，有被告提出之交屋資料收執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65-93頁），被告亦不爭執兩造於點交系爭房屋時並未結算房地面積誤差價款找補之情（見不爭執事項㈦），足認系爭房地之面積已經兩造確認無誤完成點交，被告自不得於事後再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主張結算面積誤差找補價款之權利，亦不得據該條款約定請求原告找補價款，則被告對原告自無得主張抵銷之債權。是被告抗辯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之金額予被告，被告主張與原告之請求抵銷云云，仍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遲延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14年8月25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5頁）翌日即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各給付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之金額各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其等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各給付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部分，則依原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另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甲)

		系爭建案買賣戶別(乙)

		契約成立日期
(丙)

		房地總價款
(丁)

		截至被告領得使用執照前，原告已繳付之房地價款（戊）

		原告主張被告遲延天數（己）

		原告主張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庚)

		本院准許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辛)



		1

		張雅婷

		A3棟9樓

		107年5月11日

		728萬元

		146萬元

		825日

		602,250元

		600,060元



		2

		陳敬倫

		A3棟11樓

		109年1月3日

		719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3

		陳中信

		A2棟8樓

		108年4月13日

		850萬元

		171萬元

		825日

		705,375元

		702,810元



		4

		張珮雯

		B2棟8樓

		107年4月28日

		855萬元

		172萬元

		825日

		709,500元

		706,920元



		5

		黃金柱

		B5棟10樓

		108年3月10日

		757萬元

		151萬元

		825日

		622,875元

		620,610元



		6

		黃雍貴

		B2棟10樓

		108年2月17日

		1060萬元

		212萬元

		825日

		874,500元

		871,320元



		7

		李函青

		H5棟10樓

		107年7月7日

		588萬元

		118萬元

		825日

		486,750元

		484,980元



		8

		顏宏印

		G6棟9樓

		107年7月29日

		413萬元

		84萬元

		825日

		436,500元

		345,240元



		9

		曾俊硯

		B3棟6樓

		107年12月9日

		718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10

		王俞涵

		E1棟4樓

		108年4月27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1

		陳壽麟

		H6棟10樓

		108年3月23日

		460萬元

		92萬元

		825日

		379,500元

		378,120元



		12

		胡耀輝

		G6棟10樓

		107年4月29日

		452萬元

		91萬元

		825日

		375,375元

		374,010元



		13

		胡詩吟

		D5棟10樓

		107年5月2日

		442萬元

		90萬元

		825日

		371,250元

		369,900元



		14

		章穎華

		B6棟3樓

		109年3月16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5

		賴榆蓁

		A1棟3樓

		109年7月9日

		878萬元

		170萬元

		460日

		391,000元

		388,450元









附表二被告抗辯得展延工期事由
		編號

		事由

		展延天數



		1

		三級警戒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共69日以0.5計算

		34.5



		2

		非三級警戒期間110年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共643日以0.15計算

		96



		3

		颱風8日(108.8.24、110.8.1、110.8.7、112.7.27、112.7.28、112.9.3、112.9.4、112.10.5)

		8



		4

		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嗣更正為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日不得施工（本院卷二第97頁）

		573



		5

		108.4.16、108.4.19、108.5.1、108.5.6、108.5.20、108.5.27…等日（詳如被證3，審訴卷第213-347頁所載），該日降雨量達80毫米致無法施工

		181



		合計

		


		892.5









附表三找補
		編號

		原告

		依系爭契約購得房屋面積

		實際取得之面積

		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以總面積2%計算差額價金為（新臺幣）



		1

		張雅婷

		39.95坪

		40.68坪

		80,557元



		2

		陳敬倫

		39.95坪

		40.68坪

		79,386元



		3

		陳中信

		47.95坪

		48.54坪

		71,539元



		4

		張珮雯

		47.85坪

		48.77坪

		100,154元



		5

		黃金柱

		39.95坪

		40.68坪

		80,322元



		6

		黃雍貴

		47.85坪

		48.77坪

		100,896元



		7

		李函青

		31.53坪

		32.19坪

		72,567元



		8

		顏宏印

		22.36坪

		23.1坪

		71,873元



		9

		曾俊硯

		40.37坪

		41.11坪

		79,559元



		10

		王俞涵

		20.87坪

		21.03坪

		23,374元



		11

		陳壽麟

		23.69坪

		23.85坪

		23,521元



		12

		胡耀輝

		20.87坪

		21.03坪

		72,638元



		13

		胡詩吟

		22.36坪

		23.1坪

		52,953元



		14

		章穎華

		21.58坪

		22坪

		23,374元



		15

		賴榆蓁

		47.85坪

		48.77坪

		98,73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30號

原      告  張雅婷  

            陳敬倫  

            陳中信  

            張珮雯  

            黃金柱  

            黃雍貴  

            李函青  



            顏宏印  

            曾俊硯  

            王俞涵  

            陳壽麟  

            章穎華  

            胡耀輝  

            胡詩吟  

            賴榆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景翔律師

被      告  聯立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李數枝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民國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2，餘由原告各負擔45分之1。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請求部分各得假執行；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請求部分，各以新臺幣200,020元、198,650元、234,270元、235,640元、206,870元、290,440元、198,65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聯上捷運之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各如附表一編號1-15所示之房屋（下合稱系爭預售屋），兩造並於如附表一編號1-15丙欄所示之時間簽訂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總價亦各如附表一編號1-15丁欄所示。又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系爭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附表一編號15所示之賴榆蓁因簽約時間較晚，兩造係約定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如逾上揭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惟系爭預售屋遲至113年7月3日始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完工日數如附表一己欄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按附表一編號1-15戊欄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15庚欄所示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毋須負遲延責任。附表一編號1-14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雖為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則為460日，然因下列事由：㈠COV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依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計算式：69日×1/2＝34.5日）；㈡因疫情非第三級警戒期間之工期尚有110年7月27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共643日，延長工期以1日受影響15%計算，可展延工期為96日（計算式：643日×0.15＝96日）；㈢施工期間颱風8日，高雄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課，致停工8日，可展延工期為8日；㈣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共573日；㈤系爭建案自108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26日期間，因每日降雨量達80毫米以上致無法施工之日數共181日，以上合計得展延工期892.5日，應予扣除。系爭預售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該疫情遍及全國且持續將近4年，影響層面廣泛，非被告於締約當時所能預料，屬情事變更，若仍按契約第12條第1項原定之日為取得使用執照期限，而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減少其金額。此外，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交付原告房屋總面積，如有大於約定面積，則應按賣價找補，惟以找補2%為限，原告依約取得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各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被告得請求原告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之金額，爰以該找補金額與原告請求之金額相互抵銷等語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98-99頁）：

　㈠原告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總價亦各如附表一所示，原告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預售買賣契約。

　㈡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1年3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2條第1項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第12條第2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3年7月3日，截至該日止，原告各繳的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

　㈣系爭建案自107年12月3日開工至113年7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期間，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年10月5日均有颱風致高雄市政府發佈停班停課之行政命令（但是否得扣除有爭執）。　

　㈤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購得房屋面積及實際取得之面積，及若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計算差額價金均如附表三所示。

　㈥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

　㈦被告於交屋時，並未向原告等人主張應就房屋及其持分基地面積有誤差，進行結算找補價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

　　被告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825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形式上遲延日數460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另本件扣除兩造不爭執之展延工期事由（取得使用執照前之颱風假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共計3日，見本院卷二第27頁）後，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仍分別有822日（附表一編號1-14）、457日（附表一編號15），原告主張均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故應審究者為被告主張得展延工期之各事由（詳如附表二），是否於法有據？茲論述如下：

　⒈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期34.5日、非三級警戒期間得展延工期96日等語，並提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及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1-211頁、本院卷二第117頁）。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衝擊國內營建業，供應鏈斷鏈、減產及實務上持續缺工等問題，允許於109年7月31日至110年12月31日期間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惟此為主管建築機關工務局對於發給之建築執照及雜項執照依建築法第53條之規定，所為之建築期限管制措施，因考量疫情影響而通案給予建築施工者相當之行政寬限期間，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所謂施工期限延長2年係有利於承造人即被告之行政命令，並非強令被告2年內不得施工，自非「因政府法令變更」致其工期受有影響之情形。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惟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之疫情指引並非全國一律停工、停班，僅關閉部分場所及限制特定集會、商業行為並禁止一定人數以上之社交活動，建築工地及營造業並非場所當然關閉或被限制之行業，被告抗辯系爭建案工期因疫情受有影響，自應就疫情如何缺工、缺料致不能施作之情事負有證明之責。又觀諸上開函文內容，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各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依該會於110年6月16日召開之研商會議，洽詢各機關、公會並逐項討論及修正後，制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之通案性處理規定，供辦理公共工程招標履約之機關與廠商依循辦理，有該函文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5-211頁），是上開函文之適用對象應為「各行政機關招標及履約中之公共工程」，而未涵蓋私法契約之建案工程，自難逕予引為系爭預售買賣契約工期應予順延之事由或作為計算依據，被告以上開函令主張兩造間之系爭預售買賣契約所定工期得予順延，難謂可採。再者，被告雖提出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與施工日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3-347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之光碟片），然上開資料並無法得知被告所述疫情缺工缺料對其工期之影響為何，而每日出工人數統計及備註表之「備註」欄位固記載缺工、染疫人數，施工日報表僅有染疫之人數統計資料，並無各人員具體確診日期及請假期間，又被告未曾因施工人員確診而遭行政機關強制停工，尚難認被告因疫情缺工、缺料過多而影響其工期。

　⒉被告抗辯：預計取得使用執照之後之颱風假亦應可扣除等語。查高雄市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112年7月27日、112年7月28日、112年9月3日、112年9月4日、112年10月5日為颱風天，且達停止上班上課之標準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依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約定，被告應於111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附表一編號1-14部分）；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則應於112年3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縱使被告得主張展延工期，亦僅以107年12月3日開工後迄取得使用執照止之期間所發生合於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事由者，或於展延之工期又發生前開事由者，始得展延或再度展延，故被告主張108年8月24日、110年8月1日、110年8月7日因颱風影響而停止上班，合於兩造間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但書第1款因天災致被告不能施工，得予順延工期3日，應屬可採，依此被告得順延至111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14部分）；112年4月3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前完工取得使用執照。至其餘5日颱風天，均發生於原定期限與前揭展延期限之後，當無展延工期可言。

　⒊被告抗辯：系爭建案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均不得施工，影響工期573天，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為里長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7頁）。惟經證人即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里長郭進和到庭證稱：系爭建案蓋了482戶，有三面離住家非常近，里民建議，我就向被告要求星期日不得施工，以免噪音分貝過高，但只是建議性質，我也不是行政機關，因為系爭建案圍起來，被告是否星期日就確實沒有施工，我也不會知道，若只是灌漿或是刷油漆也不會吵，我的立場是只要里民沒有反映太吵，我也不會去管，之前也有其他建商在我的里興建房屋，我也曾向該等建商建議週日不要施工，但只有本案建商與買家有逾期訴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0-102頁），可見里長雖確實有要求被告星期日不要施工，但僅為建議性質，若里民未向其反映太吵，伊也不會管，況依一般工地實務，大抵也維持週休1日或2日之施工頻率，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本應將此部分納入考量、評估自身履約能力，自無再主張應予展延工期之餘地。　

　⒋被告抗辯因降雨量達80毫米影響工期181天，並提出氣象署之逐日氣象資料1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53-63頁），惟下雨是否影響施工，本應參諸工程特性及工作內容，依工項性質及施工時之客觀環境分別判斷，如室內工項未必受到天候因素影響，並非得以特定時間內之降雨量一概而論，尚待被告就受影響工項及不能施作之日數逐一證明，然被告並未提出所述下雨日期確實影響其施工之證明，被告以降雨量達80毫米為由主張順延工期，難認可採。

　⒌綜上各節，被告遲延完工825日（附表一編號1-14）、460日（附表一編號15）中，不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日數僅颱風3日，被告僅得展延工期3日，則計算原告得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之遲延利息時，附表一編號1-14部分，應以遲延完工天數822日（計算式：825日－3日＝822日）、附表一編號15部分，應以457日（計算式：460日－3日＝457日）計算。

　㈡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

　　附表一編號1-14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822天，附表一編號15部分，原告已逾期完工457天，均業如前述，原告分別已繳納系爭房地價款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原告已繳房地價款（各詳如附表一戊欄所示）依每日單利萬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如附表一辛欄所示，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因新冠疫情影響，故本件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而減少違約金，並無理由：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上開法條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查被告抗辯因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應順延工期部分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則被告復以疫情之情事變更為據請求減少其違約給付，難認可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應找補被告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被告以此金額主張抵銷，仍無理由：

　⒈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其第2項約定：二、依第3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2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2），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兩造均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可知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及其持分基地面積如有誤差，雙方應於交屋時結算找補價款，則被告於交屋時如未與原告結算雙方應找補面積之價款，應視為雙方已經全部履行交屋及給付買賣價款與各項費用之義務，兩造均不得事後再行爭執或請求他方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找補房地面積誤差之價款。

　⒉又查被告抗辯系爭預售屋之實際登記面積超過出售面積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金額乙節，雖據被告提出計算表1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9-387頁），惟兩造已分別於交屋驗收清單上所載日期點交系爭房屋，兩造於被告製作之交屋資料收執表上並未記載有面積誤差找補之項目及其金額，雙方並均簽名或蓋章確認結清費用及交屋文件簽收點交，有被告提出之交屋資料收執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65-93頁），被告亦不爭執兩造於點交系爭房屋時並未結算房地面積誤差價款找補之情（見不爭執事項㈦），足認系爭房地之面積已經兩造確認無誤完成點交，被告自不得於事後再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主張結算面積誤差找補價款之權利，亦不得據該條款約定請求原告找補價款，則被告對原告自無得主張抵銷之債權。是被告抗辯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5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找補如附表三編號1-15所示之金額予被告，被告主張與原告之請求抵銷云云，仍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預售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辛欄所示之遲延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114年8月25日寄存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5頁）翌日即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各給付原告李函青、顏宏印、王俞涵、陳壽麟、胡耀輝、胡詩吟、章穎華、賴榆蓁之金額各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其等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各給付原告張雅婷、陳敬倫、陳中信、張珮雯、黃金柱、黃雍貴、曾俊硯部分，則依原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假執行。併依被告之聲請命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另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甲) 系爭建案買賣戶別(乙) 契約成立日期 (丙) 房地總價款 (丁) 截至被告領得使用執照前，原告已繳付之房地價款（戊） 原告主張被告遲延天數（己） 原告主張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庚) 本院准許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0.05%）(辛) 1 張雅婷 A3棟9樓 107年5月11日 728萬元 146萬元 825日 602,250元 600,060元 2 陳敬倫 A3棟11樓 109年1月3日 719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3 陳中信 A2棟8樓 108年4月13日 850萬元 171萬元 825日 705,375元 702,810元 4 張珮雯 B2棟8樓 107年4月28日 855萬元 172萬元 825日 709,500元 706,920元 5 黃金柱 B5棟10樓 108年3月10日 757萬元 151萬元 825日 622,875元 620,610元 6 黃雍貴 B2棟10樓 108年2月17日 1060萬元 212萬元 825日 874,500元 871,320元 7 李函青 H5棟10樓 107年7月7日 588萬元 118萬元 825日 486,750元 484,980元 8 顏宏印 G6棟9樓 107年7月29日 413萬元 84萬元 825日 436,500元 345,240元 9 曾俊硯 B3棟6樓 107年12月9日 718萬元 145萬元 825日 598,125元 595,950元 10 王俞涵 E1棟4樓 108年4月27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1 陳壽麟 H6棟10樓 108年3月23日 460萬元 92萬元 825日 379,500元 378,120元 12 胡耀輝 G6棟10樓 107年4月29日 452萬元 91萬元 825日 375,375元 374,010元 13 胡詩吟 D5棟10樓 107年5月2日 442萬元 90萬元 825日 371,250元 369,900元 14 章穎華 B6棟3樓 109年3月16日 328萬元 66萬元 825日 272,250元 271,260元 15 賴榆蓁 A1棟3樓 109年7月9日 878萬元 170萬元 460日 391,000元 388,450元 



附表二被告抗辯得展延工期事由

編號 事由 展延天數 1 三級警戒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共69日以0.5計算 34.5 2 非三級警戒期間110年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共643日以0.15計算 96 3 颱風8日(108.8.24、110.8.1、110.8.7、112.7.27、112.7.28、112.9.3、112.9.4、112.10.5) 8 4 系爭建案工地所在之鄰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嗣更正為里長要求被告於星期日不得施工（本院卷二第97頁） 573 5 108.4.16、108.4.19、108.5.1、108.5.6、108.5.20、108.5.27…等日（詳如被證3，審訴卷第213-347頁所載），該日降雨量達80毫米致無法施工 181 合計  892.5 



附表三找補

編號 原告 依系爭契約購得房屋面積 實際取得之面積 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以總面積2%計算差額價金為（新臺幣） 1 張雅婷 39.95坪 40.68坪 80,557元 2 陳敬倫 39.95坪 40.68坪 79,386元 3 陳中信 47.95坪 48.54坪 71,539元 4 張珮雯 47.85坪 48.77坪 100,154元 5 黃金柱 39.95坪 40.68坪 80,322元 6 黃雍貴 47.85坪 48.77坪 100,896元 7 李函青 31.53坪 32.19坪 72,567元 8 顏宏印 22.36坪 23.1坪 71,873元 9 曾俊硯 40.37坪 41.11坪 79,559元 10 王俞涵 20.87坪 21.03坪 23,374元 11 陳壽麟 23.69坪 23.85坪 23,521元 12 胡耀輝 20.87坪 21.03坪 72,638元 13 胡詩吟 22.36坪 23.1坪 52,953元 14 章穎華 21.58坪 22坪 23,374元 15 賴榆蓁 47.85坪 48.77坪 98,735元 



　　　　　　　　　　　　　　　　　　　　　　　　



